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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重 庆 市 科 学 技 术 局

重 庆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关于开展2025年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

深度融合优秀案例遴选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经济信息委、科技局、教委，两江新区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经信、科技、教育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加快构建“33618”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“416”科技创新布局，打通“将行业难题转化为科研课题”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综合解决方案”两个循环，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，现面向企业、科研机构、高等学校、科技服务机构等单位，开展2025年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秀案例遴选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    一、遴选方向 
（一）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方向

1.产业关键技术攻关。面向产业关键技术需求，设立攻关课题、开展产学研攻关，取得重大技术突破，解决产业痛点、难点。

2.未来产业源头创新。面向科技前沿，通过研判技术趋势、开展产学研联合研发等，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，引领未来产业发展。

3.建设联合创新平台。联合产学研创新资源，建立高水平研发机构（高校—企业联合实验室、制造业/技术/产业创新中心等），取得关键技术突破、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方向
1.产学研协同创新。有效整合企业、高等学校、科研机构等资源，组建多元主体高效协同的产业创新综合体，共同攻克技术难题、推动创新人才培养、开发标志性新产品。 
2.科技型企业培育。为高校、科研机构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提供高质量创业辅导、融资对接、市场推广、企业运营等赋能服务，孵化科技型企业成效明显、成长迅速。

3.高科技产品研发。企业敏锐捕捉市场需求，对接高校、科研机构高水平成果，研发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、首版次软件等专利密集产品，实现规模化生产、市场应用和商业盈利。

4.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。领军链主企业开放创新资源，面向产业需求共同凝练技术需求、联合高校开展科研攻关、协同培养科技人才，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创新、共同发展。 
（三）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方向 
1.科技成果转化服务。整合产学研金服用等资源，通过高水平科研团队提供概念验证、检验检测、中试熟化、工程化放大等服务，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综合解决方案，提升科技成果的技术成熟度和产业化可行性。 
2.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。聚焦产业发展方向，高校、科研机构等通过建设大学科技园，开展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、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改革、“先用后付”、容错免责等试点，推动科技成果本地转化成效明显。
3.推动技术供需对接。建设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，加快数字化软件应用，汇聚高校、科研机构科创能力和企业技术需求，完善科技成果汇交、智能对接、监测评估等功能，助推科技成果转化、解决企业科创需求。
4.强化先进技术扩散应用。通过技术展示、技术培训、技术应用等，促进高校、科研机构的人工智能、元宇宙、节能降碳技术在传统产业研发设计、生产制造等环节的一体化应用，赋能企业发展成效明显。
（四）推动科创人才培养流动
1.加强产业创新人才培养。围绕企业重大技术需求和人才需求，汇聚高校教育资源，通过打造教育部重庆高等研究院、卓越工程师学院、现代产业学院、未来技术学院等，加大高水平硕博人才、行业领军人才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、复合型人才、创新型人才培养。
2.推动企业高校人才流动。围绕解决企业技术难题，在高校、科研机构等选拔高水平科研人才，以科技特派员或科技副总形式，帮助企业攻坚技术难题、申报重大项目，打通高校、科研院所和企业交流的通道。
3.发现优秀创新创业团队。举行创新创业有关会议、展览、比赛、论坛，为企业和科创团队（高校、科研机构）提供交流展示、供需对接、产融对接、项目孵化的平台，发掘和培育优秀项目和优秀团队，催生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模式和新业态。
二、遴选条件 
（一）主体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，在遵纪守法、社会信用、社会责任、质量环保等方面无不良记录。 
（二）案例应围绕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、推动科创人才培养流动四大领域的14个方向之一，或其他创新模式进行梳理总结。案例应有较强的代表性、示范性和实效性，对相关行业主体具有较强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。

（三）主体应对案例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准确性负责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，不涉及国家秘密和敏感信息，知识产权归属清晰、无法律纠纷。案例材料应聚焦产业需求，体现新质、融合、多跨特色。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请各区县经信、科技、教育部门高度重视，积极宣传发动，重点围绕当地支柱、主导产业，组织符合条件的主体围绕特色优势领域，梳理凝练案例内容，认真填写申报书（见附件1）。 
（二）经单位报送纸质申报书一式5份后，各区县经信部门会同科技、教育部门对案例进行审核并择优推荐，推荐案例须经区县经信、科技、教育部门分别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。

（三）请各区县经信部门会同科技、教育部门于2025年10月31日（星期五）前将推荐案例名单（见附件2）和申报书（纸质版+盖章扫描电子版）报送市经济信息委政务服务大厅。 
四、推广应用 

（一）择优汇编重庆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秀案例集，并通过多途径进行集中发布、宣传推广。

（二）在重庆市科技领军企业、国家级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、市级产业创新综合体等遴选推荐中，同等条件下给予加分。

联系人：市经济信息委科技处曹文华，市经济信息委政务服务大厅郭薇，市科技局高新处杨威，市教委科技处王伟；联系电话：023—63895941，023—63897953，023—67611512，023—67986899。

附件：1.重庆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秀案例申

           报书

2.区县推荐案例名单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  重庆市科学技术局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    
2025年10月11日     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